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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那么伤》

内容概要

乐小米2007绝伤巨作珍藏版：梧桐那么伤
所有曾经纯白的小孩，在残酷的生活里一点点成长，一点点沉沦，而许多的悲伤，我们要在很久很久
以后才能知道。一切阴霾，真的都会过去么？莫帆、麦乐，这个没有希望的社会里，我们是不是能安
然的走下去----白楚、纪戎歌，宿命的爱里我们遭受了怎样的疼？世界上永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只
是，某些原因，你不能明白，我没有坦白。或者是遇见时，恰好你笑了；或者是你皱眉了。所以，我
爱了。所以，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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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那么伤》

精彩短评

1、　　梧桐一散，遍地是伤。 
　　　　至今还记得，关于那群小孩，关于他们曾经的快乐，曾经的天真无邪，可是命运如此不公，
它喜欢欺负善良的人。像是一瞬间的样子，便已是天堂与地狱。 
　　　　 
　　　　- 麦乐和莫春 
　　　　麦乐说：“我分不清自己究竟是麦乐还是莫春。”她早已将莫春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仍
记得麦乐替莫春承受了那么大的伤害时，她紧闭着双眼，不愿让自己清醒，她想把留在这里所有的伤
痛都忘记。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她嘴里迷糊不清吐出的，仍是莫春的名字。她说：“莫春，莫春，幸
好你没去，幸好⋯⋯” 幸好，这些都是由我一个人来承受的。莫春曾对麦乐说，麦乐，下辈子让我做
男子，让我来娶你，保护你。可是亲爱的莫春，你永远都不会知道，麦乐最想保护的人，也是你。 
　　　　 
　　　　-白楚和莫春 
　　　　从头至尾，我为白楚的懦弱感到悲哀，甚至觉得他是始作俑者，一切因他而起，他亲手葬送
了所有人的幸福。那个原本单纯可爱的溪蓝，因为他，毁了。那个原本该拥有幸福的麦乐，也是因为
他。因为他，造成了莫春的痛苦，因为他，莫帆死了，还是因为他，纪戎歌不幸福。到结尾，他都不
放过莫春，他禁锢了莫春的幸福也禁锢了她一辈子。莫春的一切早因为他而消失殆尽了。 
　　　　 
　　　　-麦乐和张志创 
　　　　他们俩的相遇，是极富有戏剧性的，让我觉得他俩就是命中注定会相遇相爱。张志创和麦乐
从相见到相处的时间，都能惹的我开怀，让我心安。在我以为麦乐终于找到自己的港湾时，老天又和
她开了个大玩笑。在张志创头也不回的离开麦乐的病房时，那一刻，身受重伤的麦乐一只手微微抬起
，似是想要挽留，而看似毫无知觉的她却有一滴温热的眼泪从眼角流下，我知道可怜的麦乐一定是爱
上张志创了，那时她心里该多难受。有时候，一个人的理性让人不舒服，因为那个我们称之为理性的
东西有时在不经意间会深深伤害到另一个人。张志创说他需要时间想一想，让我暂且相信他，我相信
他舍不得麦乐。他一定会再去做那个唯一保护麦乐的男子。我知，他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 
　　　　 
　　　　-最后的最后，我想写给我最爱的纪戎歌先生 
　　　　莫春姑娘喜欢问纪戎歌先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纪戎歌先生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个
问题，是啊，纪戎歌你为什么对莫春那么好。早在多年前，纪戎歌便知道这世上有个傻姑娘叫莫春，
他一直默默的关注她，保护她。当我们都以为莫春心里已经装不下纪戎歌之时，却不知，在莫春八岁
，有一个“天神少年”早已深深住进了她的心里，只是她不知道“天神少年”是谁。这么多年，莫春
一直把那颗刻有“J”的纽扣戴在脖子上，她觉得那是她的护身符，而当纪戎歌无意间看见时，那笑容
，恍若隔世。他一定是非常开心。这是作为“天神少年”的纪戎歌留在莫春心里的影子。然而还有一
个属于纪戎歌的影子，是在他对她说“莫春，今天就是我们的黄道吉日”之时，期盼了这么久，纪戎
歌先生终于得到了她的莫春小姐。他不管莫春心里在乎谁，有谁，只要此时此刻，她是真实的，他是
属于他纪戎歌的。 
　　　　「这世上，永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只是，某些原因，你不能明白，我没有坦白，或者遇见
时，恰好你笑了，或者是你皱眉了，所以，我爱了，所以，我来了。」 
　　　　所以，纪戎歌爱了这个叫莫春的姑娘这么久。所以，他要保护她，对她好。所以，莫春心里
住着这个如天神般温暖明媚的男子这么长时间。 
　　　　到最后，现实的残忍又让幸福支离破碎了，原本短暂的东西就这样没了。莫春究竟是有多恨
纪戎歌...我不信恨能压过那么深的爱恋。她说，这世上，有两个男子让他心疼，却无法原谅，一个是
他父亲，一个是，纪戎歌。莫春果然是个傻姑娘，你知不知道那两个做了让你无法原谅事情的男子，
都是为了你。 
　　　　纪戎歌去照顾麦乐了，永远呆在她身边，给她买最好的衣服，吃最好的食物，开最好的车，
住最好的房子。把那些曾经他想给莫春的通通给麦乐。其实，这里面，也包括爱吗？而莫春，她把她
的护身符给了麦乐，她把她最爱的人给了麦乐。让那个她最爱的纪戎歌替她奉还给麦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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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那么伤》

　　　　 
　　　　 
　　　　于心不忍，心有不甘。 
　　　　一个冗长却不繁琐的故事结束了，伴着我的泪水，心却久久不能平静。看似可以让人心安的
结尾，它的背后藏着多少人的心疼？那些遗憾何时能有一个完美的诠释？他们每个人都不幸福。纪戎
歌，那个深深印在莫春心里的天神男子，那些你不说的，那些莫春不知道的。莫春呢，心里一直惦记
着他亲爱的纪戎歌先生，她想知道，纪戎歌以后会不会快乐？ 
　　　　这个夏天，梧桐那么伤，一切都找不回曾经的模样。
2、乐小米的文字永远那么悲伤。对书的内容早已忘却，却仍记得自己曾深爱过的纪戎歌和书的最后
一页有那样一首悲伤的诗。
3、一星给纪戎歌，女主真是婊到极致了，乐小米你就会写这样的女主么，和姜生一样
4、《梧桐》这本作品，应该算是早期作品了。总觉得蜗牛米大大沉浸在某一个悲伤的故事里无法自
拔，以至于《凉生》《青城》《梧桐》这三部套路有些相似之处。比起前两部，这部给我的震撼不算
大。四星~希望蜗牛米赶快出新作~~~
5、好悲哦⋯⋯
6、好看
7、太悲了。。。
8、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所有的事情都有因果，经过那段时间，回首时发现，命运竟是那样的
巧夺天工，而深陷命运中的我们，除了承受，连一句拒绝也无法说出口～
9、⋯⋯
10、关于暗恋的故事
11、梧桐那么伤，后面得几十章，伟大的作者同志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为伤而伤？难道死光了，伤透
了，非得这么巧合，难道如此才能感人泪下，忍不住想抽作者了，为了什么啊，更想抽死自己，看的
火冒三丈，居然也看完了。神经质女主，无力吐槽，挖了个大坑，结果，莫名其妙就完了，吐血
12、　　看完之后，久久不能平衡，多么曲折的爱情，最后，心终不能所属的人心在一起，出乎意料
的结局。为什么会如此，乐小米不愧是“眼泪女王”打动人的最深处，看来我要许久才能淡忘这个悲
伤地故事。我不喜欢这个女主角，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为她而受到伤害，都是因为她，可是有是何其的
幸运，最好的朋友，弟弟，所深爱的男人，家人........以及为了她所受的伤害
13、just so so
14、只记得我当初哭的稀里哗啦，毕竟初中还小
15、完全同意，不但害了她弟弟的好朋友疯了，还害得她弟弟死啦
16、《梧桐那么伤》是我看过最感动的小说了 ，让我哭了一个晚上。女主和她弟弟莫帆之间的感情是
我感触最深的一部分。还有他们的三角恋关系，每次看完都会哭得稀里哗啦的
17、　　以前看书里的女主虽然有一大堆缺点，但让人理解，且更加喜欢，但我超讨厌这本书的女主
，为了自己卑微的爱情不惜伤害那么多爱她的人，这样的爱情真无耻，看到最后真想一巴掌甩醒她。
。不过乐小米的其他的书我还是很喜欢的
18、恩   当时喜欢的
19、　　昨晚刚看完这本书　　看了那么多乐小米的书 这本最虐人　　开始情节一直那么不痛不痒 　
　到最后才告诉我们很多事情的真相　　最后的结局 多么让人撕心裂肺啊　　看到后来 我真的已经
痛哭了 　　乐小米的书让我哭过好多次 这次最难过　　活着就是为了将来的死　　他们对未来没有
希望 只有绝望　　不是所有的错 有爱就可以原谅的　　梧桐是那么伤　　乐小米 真不愧为眼泪女王
20、读到结尾，很庆幸，还是很值得一读的
21、很讨厌这种故作忧伤的假模假样。。
22、小时候看的言情哈哈
23、　　哎呀.　　这个主人公真是生活坎坷啊,经历了那么多.　　什么倒霉的事都让她和她身边的人
经历了.　　黄小诗,你呀,就不是人!你怎么这么贱呢.　　麦乐,我也想有你这样一个朋友.　　白楚,你就
是一懦夫,什么事都得让女人替你出头.　　莫春,为什么最后你选择的,是白楚内混蛋呢?　　莫帆,可怜
的孩子,你死的有多惨...　　胡为乐,你这个固执的小孩子.这不该是你的生活.　　纪戎歌,你为莫春做的
够多了.只是,你为什么不在勇敢的争取一下呢.　　　　这又是一个让人看了就想哭的故事.　　我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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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那么伤》

都很喜欢这种故事.　　哭出来,心情会好很多的.　　推荐大家看一看吧.
24、喜欢看乐小米写的。
25、　　一开始是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连载，之后一直念念不忘，那本杂志也一直没舍得扔。在很长
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梧桐那么伤这个词组特别痴迷，对梧桐很痴迷，甚至有讲扣扣昵称改成梧桐那么伤
的冲动，在自己的某一篇虚构日志里虚构了个叫青桐的人物，还有个泡桐。
　　过了两年之后终于上网翻出这本小说一口气看完，泪湿湿嗒嗒的，也是高二时候的事了吧。
　　哎，本人九二的，怀念旧时光啊。
26、　　还记得这本书是在当年以为2012很遥远的17岁在冬季的课堂上偷偷摸摸的看的。当时正值高
考，看完这本书，忽然觉得什么都没有了力气，只是对那个叫做莫春的女孩儿羡慕嫉妒恨。纪戎歌，
那么一个美好的男子，那么一个和程天佑一样，对心爱的姑娘爱到骨子里的男子，就这样最后在那个
雪最多的冬季让我感觉到那么的寒冷。总是能回忆起来所有与纪戎歌有关的段子，如同所说的，这个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时隔多年，纪戎歌，依旧会时常拿出来翻阅一遍。这些陪伴了我整个纯真
年代。。。。。
27、真的太伤了。。。
28、再看两遍 我也记不住内容
29、以快乐的口吻，讲述一个悲伤的故事。一年前看完的这本书，现在想起来，依旧觉得心疼。
30、前面部分的文笔什么鬼
31、　　所有曾经纯白的小孩，在残酷的生活里一点点成长，一点点沉沦，而许多的悲伤，我们要在
很久很久以后才能知道。一切阴霾，真的都会过去么？
32、　　好吧，带着非常承重的心写下这个。 
　　    这本书已经看过很久了，但这种心情还是没有变。
　　    我并不怎么喜欢乐小米的开端和高潮，但唯一向往的便是这整篇故事的尾声。《梧桐那么伤》
是如此，《苍耳》亦是如此。她能用平淡而细腻的文笔来完成这个故事，我可以重复的看很多遍。
　　    记忆深刻的无非是尾声纪戎歌的独白。细腻，辗转，没有太多跌宕的，却能感受到一种不可言
说的起伏。
　　    至于开始吧，却是用一种很欢快的笔调，带有一种独特的青春的张扬与活力，然后设下铺垫，
设下伏笔，让你慢慢地，慢慢地跳下去。
　　    纪戎歌——“讨厌！人家不叫小车男，人家叫纪戎歌。”我想或许就是从这里开始喜欢上他的
吧！我甚至还可以感觉到他说话的语气，还有他娇嗔的样子，然而你却感觉不到他的矫揉造作，满满
地都是对他的爱意。他认识了莫春九年，莫春却只认识他不过二年而已。不要想他是怎么将这些秘密
都塞到肚子里去的，因为事实上他已经做到了。就像当纪戎歌亲吻莫春的时候，当莫春也认为这是她
的初吻的时候，纪戎歌可是坚定的说：这不是!我忽然也明白了，原来相遇也可以只属于一个人的。就
像纪戎歌遇见了莫春。
　　    最后面的结局也是我悲愤的开始：其中的委婉曲折我还是不多说了。要知道我曾经跟同学说这
个故事，说了半天，不够，下课继续，还不够。最后她还是自己去看的。
　　    最后，因为曾经的姚麦乐（莫春的好朋友）为莫春付出过太多太多，或许都不敢想象。莫春呢
，她唯一一个给她幸福的机会也就在此了，她知道纪戎歌是一个好男子，所以她将麦乐交给了他手中
。纪戎歌呢，也将他曾许诺给莫春的诺言，不过几天而已，便送给了麦乐。我还记得那句话是：“从
今天起，我给你买最好的衣服，吃最好的食物，住最好的房子！让你幸福一辈子！”
　　    很普通的话语，包含着是怎样一种情感。
　　    但是，也承认纪戎歌是自私的，他拥抱麦乐的时候，亲吻麦乐的时候，心心念念不过只有莫春
。他只是欺骗自己，眼前的人就是莫春，属于他的莫春。
　　    麦乐——也算是里面的杯具人物了，身体大面积烧伤不说，最爱的张志创也都离开了她。说到
张志创，我不得不说，这是小说里唯一一个较近完好的人物。因为他会用自己的理智来对自己的爱来
评出值与不值，所以他选择离开。但总体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便是白楚。最后也不知莫春是不是和他在一起了。所有人的
认为，包括莫春的弟弟莫帆，或者包括莫春自己都是认为莫春是喜欢白楚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改
变的事，因此呢，莫帆也就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莫春欺骗大家，欺骗自己最深的一个谎言了吧。
　　    白楚呢，这个人，佯装绅士，为了在他喜欢的人留一面最好的自己，不惜一切。事实证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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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那么伤》

像白楚是一直喜欢麦乐的，只是放不下面子。
　　    胡为乐，杯具人物之一，因为喜欢莫春，因为她的一句话，好吧，也落得了一个不好的下场。
　　    我怎么觉得说着说着，莫春和白楚是互相喜欢的呢，纪戎歌变第三者了。
　　    No！No！No！我是因为他的故事太多了，关于他的爱，他的隐忍，他的付出⋯⋯
　　    给他当我的菜吧！
　　    越写越像简介，我发觉我文笔确实不怎么好，对不起我的语文老师啊！
　　    碎碎念过多，不过我的想法不是你的，不一定你喜欢，但是我建议去看。
　　    第一次写，确实很悲剧。
　　
33、　　莫春的父亲很伟大，为了给莫春治病，而替人去坐牢，背着所有的骂名，一个人忍受，莫帆
的死很可惜，明明莫帆只是想爱自己的姐姐，却失去了性命，黄小诗因为嫉妒而伤害了自己的朋友，
黄小诗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女孩，后来我很恨她，恨带给麦乐的伤害。我很喜欢麦乐她为了保护莫春而
不告诉莫春她肚子里的孩子是白楚的，胡为乐为了给莫春买戒子，而被骗，纪戎歌是因为他父亲犯下
的罪而认识莫春，之后就一直守护她，爱她，可是他们注定不能在一起。而张志创在知道麦乐流过产
之后，就不要她了，对麦乐打击很大，无论莫春怎么哀求他，他都不肯再给麦乐一点爱和关心，结局
真的很伤感，　莫春：　　　　是否，真的，你，纪戎歌，还在想着我，莫春。 　　　　　　　　但
是，真的，我，莫春，依然想着你，纪戎歌。　　　　　　　　　　　　纪戎歌：　　　　是否，真
的，你，莫春，爱过我，纪戎歌。 　　　　　　　　但是，真的，我，纪戎歌，爱过你，莫春。 　
　　　　　　　　　　　可是。彼此相爱。最后却没有能够在一起。　　　　如此遗憾。　　　　　
　　　莫春失去了所有的亲人。　　　　坐牢。枪决。血泊。　　　　结局。　　　　　　　很伤。
　　　　　　　　原来，“相遇”对我俩来说，永远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只有，“错
过”这个剧情，才是属于你和我的。 　　　　对手戏。
34、总是那么伤，那一次不受伤？
35、　　想了很久，不知道如何去写观后感，自从“梦里花落知多少”后，我每逢看到那些搞笑的情
节和言辞时，总怕背后隐藏着很伤痛的结局。
　　果真啊，“眼泪女王”乐小米，再一次验证了这个名副其实的称号。
　　曾经一个朋友说，一个人一直悲伤，让人觉得很厌烦，而如果一个人一直看上去很快乐，让人感
觉很悲伤。
　　搞笑的言辞，犀利的骂人的话，让我看的时候几度笑出声，可是，每个人的结局却是如此的凄惨
。
　　虽然情节有些夸张，这样的机缘巧合在生活中也是小之又小，但谁能又说毫无可能呢，不都说，
小说来源生活嘛。
　　那样坚不可摧，誓死要保护对方的友情，被朋友保护的幸福，其实，能有一个誓死要保护的人也
是如此的幸福。
　　看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麦乐，我能如此保护莫春吗，如果我是莫春，我又将如何处理一浪高
过一浪的劫难。
　　小米说，我们真心付出感情的人，往往对我们不真心， 而往往对我真心付出的人，却得不到我们
的真心。。。老天就是喜欢这样捉弄人吧。
　　哎。。好吧，我又深深的陷进去不能自拔了
　　我说乐小米，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摧残读者啊，看了《苍耳》已经让我够伤的了，写个完美结局会
死啊会死啊！！！！
36、　　白楚，城市新贵画家；纪戎歌，冷傲的律师。莫春，无怨无悔的爱着白楚直到纪戎歌的出现
。故事的结局悲伤的让人哭不出来，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 原来，相遇，对于我们俩来说，永远是
属于我一个人的独角戏只有，错过这个剧情，才是属于你和我的对手戏。”
　　
37、初中的时候哭瞎
38、作者有她的思想 有可能是埋在心底的某些事 有些人能接受这个结果 但是有些人接受不了 俗话说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么。。。
39、看完我是这样想的：把于莫春掐死在摇篮里！丫的看你还出来祸害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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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高中最爱的女作家呀
41、淡淡的忧伤，女主是个挺坚强的女人。
42、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只是，某些原因，你不能明白，我没有坦白，或者是遇见
时，恰好你笑了；或者是你皱眉了。
43、　　读过这本书，才发现年轻时的年少轻狂，让我们欢笑过，也让人伤过。　　 一次又一次的打
击，一次又一次的出乎意。好友的背叛，伤口已经无法愈合。内心的愧疚，伤感，忘不掉。　　 或许
这样的青春会让人更加成熟，但是，那种痛太难承受⋯⋯　　 亲情、友情、爱情，一次又一次的背叛
，真的累了⋯⋯　　 泪水，是唯一可以用来评价这本书的了。
44、　　那样的开头，嘻哈的风格，搞笑的言语，尽管那个叫白楚的男子没有爱上莫春，尽管莫春的
心为白楚降到尘埃里开出了花，尽管一直有个丢脸的坐牢的父亲，莫春呀莫春，还是可以偶尔的嘻哈
下，还有莫帆这个可爱的小孩需要她的保护，还有麦乐这个真正的朋友给予她力所能及的温暖，可是
在结尾，一起破灭，原来白楚不是自己心中那样的神圣，尽管他是爱着她的；原来恨了十九年的父亲
是为了自己的病去替人顶的罪，最荒唐的是，最后真心爱上的纪戎歌，他的父亲是真正犯罪的，他最
后甚至于间接杀死了莫帆，尽管是出于所谓的正义。莫帆额头的那抹鲜红成了莫春和纪戎歌之间永远
跨不过的裂隙，而麦乐也因为自己的疏忽身体残败，精神失常。梧桐那么伤，以至于埋在梧桐树下的
名字成了不想要的，想要的却再也不可能，“五十七”，后会无时期。
45、所有的不幸都在这里发生。以前觉得雪漫的故事，才是疼痛，小米的故事也是。可爱的莫凡死了
，麦乐的惨痛遭遇，自私的白楚，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纪戎歌和莫春
46、这本算喜欢
47、初中时代看的小说，虐啊。提到这部小说我都会想起那部木吉他的夏天
48、好烂，一星给文笔
49、代表我初中时的阅读感受。
50、　　“命运总喜欢将我们置于伤口的对面，一生相望，却不得相守。”——乐小米　　   我们都
是一只蜗牛，一直顶着自认为很厚实很坚硬，其实只是一只薄薄的壳的蜗牛，在人世间游走。现实会
毫不留情地剥开我们一层一层的壳直到看到裸露在外面的一层层血淋淋的肉。　　   有一种相遇是不
如不遇。　　    往事如针，无论你如何防范，总是会在不知不觉中尖锐的穿透你的记忆，如刀尖上的
舞蹈，再轻盈美丽，终是逃不脱疼痛的命运。　　    童年的我们都是天真的，无邪的。心灵的快乐比
什莫都重要，现在的我们都变了，即使外壳没变心智却变了所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再也再也回不去
了。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暗处都盘踞着一条自己也无法察觉的毒蛇，有的人心中的毒蛇永远的
睡着了，而有的人心中的毒蛇突然惊醒了，吐着鲜红的芯子，击中了那些或许自己都不想伤害的人”
。　　    它让我不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自己。　　    友情是这个世界上最缺少的东西了，在这的世
界上还有那种为朋友连命都不要的友情了吗？她就像新出炉的月饼，被人包裹上了太多的外衣以至于
人们看不到它的真面。　　    我不明白为什莫为个人都不把真相说出来呢，他们在顾虑什麽，还是现
实的纠葛太深了他们无法在一起。每个人都极尽所能地神化她的初恋，殊不知眼睛看到的是有限的，
没有透彻的看到人心里去。人是最高深的动物你永远不要妄想能看到人的心里去。　　    “命运，真
的是很奇妙的东西。总会在某个地点，将曾经的事情全部弯在一个环里面，任凭你如何挣脱，也逃不
掉”。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我常常在想，如果你深爱的男子，因为不得意的原因
，杀死了你一时误入迷途的亲人，你还会继续跟他在一起吗？是不是两个人之间一旦牵扯上与死有关
的东西，那么这两个人之间就有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或许是受不了良心的谴责，所以选择逃避，
选择舍弃爱情。　　    人年轻的时候总喜欢将所有的事情都定义为一辈子，比如：爱情。　　    文中
的于莫春和纪戎歌将会是两条再也没有交集的平行线。　　    曾经的相遇是我一的人的独角戏，　　  
 而现实的“错过”才是我俩的对手戏。　　    　　    谁都不愿意遭受伤害，谁都免不了会受到伤害。
　　    “有那麽一天，我们在最好的年华，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遇到了对的人，但终究却还是在命
运的下个路口错过。那么多年后你还记得我吗？在我不能在参与你美丽生命的天天年年，日日月月，
请求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过，那么你就不必再记得我，不必微笑，不必流泪”　　     一句“多
年后你还会记得我吗？”戕灭了一的个人的灵魂，抹杀了所有的爱恨情仇。　　     命运真的是一个轮
盘，一个你怎样都逃不出的轮盘。
51、　　莫春莫春，你怎么可以没有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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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那么伤》

　　2个单纯到无可救药的小孩，2个义薄云天只为在世上找寻一点点关爱的小孩，到最后，竟然是这
样的结局
　　
　　如果与远方没有去顶罪，于莫春就会死去，死在那一年的病里，没有这么多的苦痛，也没有后来
的于莫帆的击毙，奶奶的痴狂。
　　可是不能，于远方一定会为了救他的女儿而放弃自己的一生。
　　如果莫春一开始就知道父亲是清白的，肯相信父亲，也就没有后来的自我放弃十多年，但是，于
远方不会让她知道，所以，也就有了后来的事。
　　又或者说，如果那一天莫春没有遇见白楚，白楚没有给她那么多的温暖，又或者，于远方没有捡
回溪蓝，溪蓝没有跟着白楚去画画，或者，黄小诗的爸爸良心发现，没有再娶后妈或者阻止了后妈的
一切暴力行为，那么，这个故事，会不会改写，会不会没有那么伤？
　　纪戎哥，这个一世都活在内疚中的角色，我想，他不该内疚。
　　因为自己爸爸的交易，没理由把自己的一生都赔进去。
　　是不是没有遇见就没有疼痛，没有付出就没有伤害，没有那些歇斯底里的相信就没有后来的，死
的死，伤的伤，残的残，碎的碎⋯⋯
　　
　　莫春啊，一个多么幸运的女孩子，却被蒙蔽了双眼，看不见眼前的幸福。胡为乐为了她去黑窑打
工，这份单纯的情谊难道不是幸福？于莫帆为了她劫持溪蓝，这深深的保护难道不是幸福？纪戎哥守
了她十几年，她却浑然不知，这种默默的付出，恐怕世上已经无多人有了吧⋯⋯
　　
　　为什么最后总是爱我们的人受伤，为什么我们总是追求那遥不可及的幸福却不回头看看，你若回
头看，我就在那里，不会让你一个人。
　　
　　
52、好吧⋯⋯那些年的青涩岁月读的都是乐小米的虐爱系列
53、　　乐小米2007绝伤巨作珍藏版：梧桐那么伤 　　所有曾经纯白的小孩，在残酷的生活里一点点
成长，一点点沉沦，而许多的悲伤，我们要在很久很久以后才能知道。一切阴霾，真的都会过去么？
莫帆、麦乐，这个没有希望的社会里，我们是不是能安然的走下去----白楚、纪戎歌，宿命的爱里我
们遭受了怎样的疼？世界上永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只是，某些原因，你不能明白，我没有坦白。或
者是遇见时，恰好你笑了；或者是你皱眉了。所以，我爱了。所以，我来了。 　　　　乐小米2007绝
伤巨作珍藏版：梧桐那么伤　　所有曾经纯白的小孩，在残酷的生活里一点点成长，一点点沉沦，而
许多的悲伤，我们要在很久很久以后才能知道。一切阴霾，真的都会过去么？莫帆、麦乐，这个没有
希望的社会里，我们是不是能安然的走下去----白楚、纪戎歌，宿命的爱里我们遭受了怎样的疼？世
界上永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只是，某些原因，你不能明白，我没有坦白。或者是遇见时，恰好你笑
了；或者是你皱眉了。所以，我爱了。所以，我来了。
54、　　殇麦乐，多么可爱的一个孩子，却是一个遍体鳞伤的天使；
　　殇莫帆，多么无辜的一个孩子，竟如昙花一现；
　　殇为乐，多么纯真的一个孩子，却再也看不懂这个世界了；
　　殇莫春，最幸福的一个人，却是最不幸福的那个人。
　　
　　黄小诗是必然的偶然，不该存在的存在。她因为受伤而走向伤人；溪蓝，同样的被伤害到伤人，
也许之前是一只温顺的小兔子，但现在却是竖起刺的小刺猬；白楚，令我作呕，衣冠楚楚的懦夫，一
身的白净不过是最肮脏心灵的保护。
　　
　　张志创是理性的路人，很现实的人物，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去做什么，这才是生活；纪戎歌，却
是一个完美的幻影，我喜欢与憧憬。
　　
55、　　纪绒歌篇。　　　　    1998年，我们相遇过，但你在暗夜中，不能看清我的模样。　　　　   
2002年，我们相遇过，但昏迷中的你，依旧不知道有我的存在。　　　　    2005年，我们继续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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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然是是我一个人的2005年一个人的戏。　　　　    于是，终于。2007年，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
错过了。　　　　    你曾给了我一道伤疤，在眉心；你曾给了我一记耳光，在脸上；现在，你给了我
一辈子的内疚和挂念，在胸膛。　　　　    我可以再也不看镜子，忘记这道伤疤；我可以不去回忆，
忘记这记耳光；但是我如何让自己的心脏不再跳动，来遗忘这辈子对你的挂念和内疚？　　　　    原
来，“相遇”，对于我俩来说，永远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只有“错过”这个剧情，
才是属于你和我的。　　　　    对手戏。
56、尽管后来的翻阅早已没有当年的耐心，可里面的虐心依旧印象深刻 开启了我对虐心的认知。
57、　　作者：乐小米
　　
　　       这是一本让我惦念了这么多年的小故事。一直一直都不大敢看，不想让自己陷在那样绵长的
悲伤里。我也许看得来那些关于爱情的凄美，却看不来这些和友情有关的纠葛。当所有人都认为友情
比爱情长久，友谊是如钢铁般坚不可摧的时候，所有人都忘记了，那样深刻的感情，恰恰是最脆弱的
。可矛盾的是，这种脆弱，却可以陪伴你一起走过风，走过雨，走过落寞，走过繁华。 你说，莫春是
不是恨死了自己呢？恨自己和卖拖鞋的老奶奶磨了那么久，就为了满足自己幼稚的想法，想让“巴依
老爷”和“阿凡提”和谐了，却让担心她一个人回家的黄小诗，留下了那样的伤疤。是不是每次看见
小诗用头发遮挡的时候，或是每次透过凌乱的发看见那隐约的伤疤的时候，莫春都会恨死了自己。我
想她一定特别的讨厌自己，当她在和莫帆的拉扯中，不小心碰痛莫帆的时候，眼睁睁的看见那双十二
岁少年的手，变得红肿，皲裂，流脓。生活的所有苦难都在他这双稚嫩的小手上雕刻出来的时候，作
为他那么信赖的姐姐，却什么都做不了。十五岁的莫春，除了眼泪和怨恨，还有什么呢？ 很久以前，
莫春的语文老师说，汉字充满了温度和颜色。很喜欢这样的说法，没一个文字都应该有它自己的温度
和颜色的吧，那么你想把他们赋予上怎样的温度和颜色呢？那些温度又能温暖得了谁呢？一切都逃不
掉因果的，可这些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莫春买了那双搞笑的拖鞋？从黄小诗有个后妈？从八
岁的麦乐和莫春一起承受屈辱的那一刻？还是从莫春的父亲用自己的一生换莫春活开始的？不得而知
的事情。　　
　　
　　      到最后,是不是会弱弱的有些恨莫春呢?一切的事情或多或少都和她有着关联。那么多的人爱她
想保护她，结局却有所有的人都伤痕累累，流血结痂后依旧生疼生疼的。如果，如果真的有如果，如
果，麦乐没有怀上白楚的孩子，如果麦乐没有那一身的烫伤，如果溪蓝没有和白楚上山画画，如果溪
蓝没遇上那些流氓，如果白楚像个男人。如果黄小诗的后妈是疼爱她的，如果纪戎歌对莫春没有亏欠
，如果莫帆没有死⋯一切是不是都会是幸福的模样？
　　
　　   　　这一切又怪得了谁呢？一切看起来都是上天的嘲笑。笑这些为爱成痴成狂的人们，溺死在
爱的漩涡里仍甘之若饴。莫春,虽然恨死你了,但你原谅纪戎歌吧!他可是从小就守护你的人呢!你可以和
他一起给麦乐安稳幸福的日子。莫帆,我亲爱的小孩,你会守护着所以没人疼爱的孩子直到他们幸福的,
对吗?在这样的夜里,我只是希望,我亲爱的人们,睡得安稳香甜⋯那么，晚安，爱你比永远还远⋯
　　
　　                         
　　
58、中學超級喜歡,現在想快樂,不想再心痛,不敢看了
59、2009.11.11淋山河
60、梧桐之上刻再多的字，终抵不过一个伤。亲情、友情、爱情的破碎也不过朝夕。在所有的美梦破
碎的那天，你是否还能笑着面对。也许真的就是做了一场梦而已。还好，还好。月色朦胧，繁花依旧
。
61、很悲伤
62、我爱了。所以，我来了
63、　　我觉着自己好像是莫春，那么喜欢着一个叫白楚的男人。白是莫春喜欢的字，楚也是莫春喜
欢的字，而白楚，是莫春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的男人。可是我没有为我赌上所有幸福所有未来然后输的
连下半辈子都没有了的姚麦乐。也没有傻乎乎的胡为乐，为了自己打工能赚到钱送给莫春一枚承诺了
一生的戒指，被拐骗到了山西煤矿，成了真正的傻子。更没有一个像莫帆的弟弟，就算缺了一颗门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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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笑得倾国倾城，最后的最后，仍然为了莫春，自己的姐姐能够彻底的放弃白楚，绑架了他认为的
白楚最爱的女人溪蓝，然后，被狙击手打死了。然后，莫春再也没能和她其实爱着的纪戎歌在一起。
她相信戎歌能给麦乐平稳幸福的下半辈子。她为了还债，为了麦乐能幸福，她还是和白楚在一起了。
戎歌，纪戎歌，那么深爱着莫春的人，连莫春自己都没有发现，出事总是第一个想到的戎歌，和以琛
一样是律师的戎歌，莫春会永远爱着你，会把你永远留在心中，却不是身边，她想，你会永远地好好
照顾她最好最好的朋友。对了，还有黄小诗。黄小诗，心里装着毒蛇的女人。其实人都是自私的。所
以你受苦时嫉妒麦乐和莫春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阻止了麦乐的网恋，所以你打电话给了莫春让她
去那个房间，可是莫春在准备白楚的画展，原来白楚还救了她呢，可她宁愿不要你知道吗，所以你断
送了麦乐的一切。我不怪你，真的。我只是怪麦乐和莫春在听说了你的怨恨之后居然还是原谅了你，
居然还帮你教训了你的后妈，然后麦乐失去了张志创失去了一切。溪蓝，你知道吗，我有多希望莫帆
能在被狙击手打死之前就把你打死，可是他还是个孩子，他只是希望自己的姐姐能幸福，而你却认为
全世界都欠你，都应该对你好。　　我想，也许，戎歌的爸爸让莫春的爸爸作了替罪羊，从此莫春和
莫帆的生活被既定。一开始也许是为了赎罪，后来，他是真的真的爱上了你。我想，也许，那个“天
神少年”就是戎歌，他因为父亲的事心怀愧疚，于是保护了你和麦乐。还有那个在河边救了你的人，
我想也是戎歌。　　　　最后的最后，莫春，不要难过，我想会有一个好女子好好爱着戎歌的。　　
纪戎歌，如果我是莫春，如果莫帆没有死，如果麦乐没有替莫春去到黄小诗那里，如果莫春没有喜欢
上白楚，她是会很好很好的和你在一起；　　纪戎歌，如果我是莫春，如果那天莫春没有答应麦乐去
发卡片，也许不会被爷爷奶奶们追杀，如果不被追杀，也许就不会被你抓住，如果没有被你抓住，就
不会被你帮忙付了100元的罚款然后扣留了学生证，如果没有被扣留学生证，就不会在麦乐流产后第一
个打电话给你，如果你没有送麦乐莫春来医院，你们就不会有这么一段故事，你就不会爱上莫春；　
　可是，纪戎歌，如果我是莫春，为了麦乐，为了白楚，为了莫帆，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莫春，我
还是不会和你在一起，不会和你结婚，不会和你过一生；　　可是，纪戎歌，我不是莫春，我就是我
，如果我能遇见你，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　　　　可惜我没有遇见，就算遇见，你心里已经有了莫
春，已经再装不下任何人。
64、悟空，我是童安，我看到了你的留言。你还好吗。
65、　　上大学时看完的书，伤到不行。当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在莫春的身上，幸好还有有麦乐与她相
伴。回头想想，大家都喜欢莫春，而麦乐为了莫春付出了那么多，大家都看见了吗？纪戎歌，一个不
愿意为命运屈服的男子，一个那么懂得心疼人的男子，一个一心想帮莫春改变境况而默默关注的男子
，却最终也赢得不了最爱人的心。
　　
　　小米说，世界上永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只是，某些原因，你不能明白，我没有坦白。或者是遇
见时，恰好你笑了；或者是你皱眉了。所以，我爱了。所以，我来了。
　　
　　每个人都渴望爱与被爱，而纪戎歌给了莫春别样的爱，完全的付出，却得不到一丝温暖，我为纪
戎歌不值，我心中的纪戎歌，是一个多么好的男子。莫春割舍不了白楚，可是她又是如何割舍掉麦乐
与纪戎歌的？麦乐是天使，维护了莫春，保全了白楚，最终却连自己是谁都分不清楚。而莫帆，为爱
生，为爱死。莫帆离去的那一刻，撕心裂肺，我完全读懂了莫春的悲伤，一点一点，浸透着她。
　　
　　也许，做人还是糊涂点好，这样才能让每个人看不见自己心底的伤疤与酸楚。
　　
　　故事的结局，基本每个人都是悲剧，小米的文字，一直让人悲伤到血液里，随着血液不停流动。
即使只是部小说，可是4年了，回想到这本书时，心中还是觉得压抑，隐隐作痛。
66、当年看得似乎真的很忧伤。虽然现在看来很想笑。
67、　　那个叫麦乐的女子，遇见莫春，是不是就决定把他当自己最亲的人。一切都是为了那个叫于
莫春的女子，她没了自己的幸福。那个叫纪戎歌的男子，遇见那个叫于莫春的女孩，是不是也决定毫
无条件的对她好，爱她，守护她。于莫春，为了自己的爱，毁了那个天真的叫她姐姐的小女孩，毁了
那个不肯叫她姐姐的男孩，毁了麦乐的幸福，也辜负了纪戎歌对她的爱⋯⋯
68、真的很虐，很心疼莫帆和麦乐，当然男主也爱
69、初一的青春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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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估计如果我上初中的时候看到也会和你们一样感到青春疼痛而忧伤吧，开头断句是多么的莫名其
妙 看都看不懂
71、这种书居然可以7.7？除了男主有好感以外，只记得矫情的女主女配男配⋯
72、小学生读物还差不多，女主真的是醉了
73、　　最最伤感是流年，白发罩红颜。莫问庭前芳草痕，留得人间几度春。这里面有于莫春这个女
孩的名字，也有她的故事，像诗句一样深刻而悲伤的故事。
　　在书中，唯一没有受到伤害却一个人承担着所有人的悲痛的莫春，麦乐的，莫帆的，胡为乐的，
把所有的悲伤织成网，就是梧桐那么伤。
74、　　看到最后情不自禁哭了，那是这样一种绝望，我不知道。想起好像还没有一本书让我看到最
后真正落泪的，这么多年看了那么书听了那么多故事，即使看到生离死别，我都没有这样难受过，透
着歇斯底里的悲凉。是音乐的效果，还是我越加脆落了，还是真的那么让难过呢？眼泪就这样猝不及
防地留下来，天蝎座的人是冷血的呀，可我还是忍不住地啜泣了。麦乐说，幸亏你没来。我哭了。
　　那一刻，不知道是不是恍惚了，我从麦乐苍白的脸上看到了你的影子。
　　
　　    于是，我吻了她。
　　
　　    拥抱了她。
　　
　　    我说，对不起，莫春，我爱你。
　　
　　    麦乐就笑，说，我一直在恍惚，自己到底叫麦乐还是莫春，原来，我是叫莫春的。说完，她就
落泪了。
　　
　　    那一刻，我的心疼了。
　　
　　    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我心爱的那个女孩，她一直在寻觅着自己可以包裹的壳，可是，终于在
此时，她找到了自以为坚强的壳。
　　
　　    却失去了一个温暖的家。
　　
　　    此时的你，会不会像麦乐一样，对着那个男子，笑着，笑着，就落泪了。
　　    
　　
　　    我哭得不能自已。
　　    我想起很多的往事，翻涌而来，将我压得难受。你知道吗，是难受。亲爱的女孩，你还冷吗，
为什么总把自己包裹起来。下辈子，嗯，下辈子吧，你们一定要最先找到彼此，不要再经历那些磨难
。你的纪戎歌在那等你。
75、没看完。因为我这个人一向舍不得对自己太残忍。
76、我想小说的伟大之处是可以让人还相信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美好的感情吧，像麦乐对莫春，像纪
戎歌对莫春。现实那么悲凉，那么血淋淋，起码在小说里我们还可以相信。
77、乐小米的都很好看    我路过笑过   让人很容易想起曾经的美好纯真的友谊 高中时代 
78、没见过那么矫情作死的女主！纪戎歌多好一人啊，不好好珍惜！麦乐的人生都叫她毁了！一星给
书名，一星给纪戎歌，一星给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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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哭泣的眼泪，过去无法挽回，错落的轮回，一切都在眼前流转，但我们却不知道今日所行的将会
为后来埋下怎样的种子，结出什么样的果实⋯⋯
2、文字干净纯粹，这本书不知道让我掉了多少眼泪，止不住的哭。。。纪戎歌与莫春，莫春与麦乐
，莫帆与胡为乐，太让我感动
3、莫春莫春，你怎么可以没有春呢2个单纯到无可救药的小孩，2个义薄云天只为在世上找寻一点点关
爱的小孩，到最后，竟然是这样的结局如果与远方没有去顶罪，于莫春就会死去，死在那一年的病里
，没有这么多的苦痛，也没有后来的于莫帆的击毙，奶奶的痴狂。可是不能，于远方一定会为了救他
的女儿而放弃自己的一生。如果莫春一开始就知道父亲是清白的，肯相信父亲，也就没有后来的自我
放弃十多年，但是，于远方不会让她知道，所以，也就有了后来的事。又或者说，如果那一天莫春没
有遇见白楚，白楚没有给她那么多的温暖，又或者，于远方没有捡回溪蓝，溪蓝没有跟着白楚去画画
，或者，黄小诗的爸爸良心发现，没有再娶后妈或者阻止了后妈的一切暴力行为，那么，这个故事，
会不会改写，会不会没有那么伤？纪戎哥，这个一世都活在内疚中的角色，我想，他不该内疚。因为
自己爸爸的交易，没理由把自己的一生都赔进去。是不是没有遇见就没有疼痛，没有付出就没有伤害
，没有那些歇斯底里的相信就没有后来的，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碎的碎⋯⋯莫春啊，一个多么
幸运的女孩子，却被蒙蔽了双眼，看不见眼前的幸福。胡为乐为了她去黑窑打工，这份单纯的情谊难
道不是幸福？于莫帆为了她劫持溪蓝，这深深的保护难道不是幸福？纪戎哥守了她十几年，她却浑然
不知，这种默默的付出，恐怕世上已经无多人有了吧⋯⋯为什么最后总是爱我们的人受伤，为什么我
们总是追求那遥不可及的幸福却不回头看看，你若回头看，我就在那里，不会让你一个人。
4、虽然一直羡慕那些不曾后悔的青春，但是，我知道，青春中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比较白楚对麦
乐的伤害，比如白楚对溪蓝的伤害，比如莫春对胡为乐的伤害，比如黄小诗对莫春和麦乐的伤害，原
来，有些错，真的是无法弥补的，正如，那个爱纪到骨子里的春也只能是一生守望，不能相聚。看到
麦乐躺在床上，想着如何生下肚子里的孩子时，对着春说：我想保护你，下辈子。我隐约的感受到，
这个孩子是白楚的，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一定是上辈子做了什么积德的事，才在此生得到两个女人
刻骨铭心的爱，当春为了他一次又一次的失去自我的时候，如果不是出现纪歌，剧情也不会如此的伤
感，但是，似乎，命运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是人能反抗的。纪歌命中注定的要遇见春，又命中注定的
他的爸爸去拿她的爸爸去顶罪，如果，仅是如此，那么上一代人的恩怨也许可以被这真真切切的爱情
感动，两个人可以不在乎以往的幸福下去，可是，偏偏出现了胡为乐，出现了莫帆，出现了溪蓝，一
圈一圈的人物下来，没有人可以再为这爱再去尝试着跟命运斗争了，他们不能再在一起，那些因胡而
出现在对莫帆的伤害；那些因胡的爸爸而出现的对奶奶，莫帆，莫春的伤害，那些因为黄小诗而出现
在对麦乐的伤害；这世界，最令人心碎的就是一个你全心全意付出的人，最终背叛的你，比如黄小诗
之于麦乐莫春；比如张志创之于麦乐，比如麦乐之于苏拉底；命运轮转中，最让人绝望的就是，你想
的永远与命运给你的相违背，你对命运的安排无能为力，对于莫春是这样，明明爱上了纪荣却又不能
；明明以前爱着白楚，却又让白楚爱着溪蓝；明明胡为乐是单纯的小孩子，却因为爱失去了生活的权
力；明明莫帆只是想爱自己的姐姐，却失去了性命。人，活着，真的没有太大的权力。这一切，又能
怪谁呢？看这本书，觉得好像看郭敬明的梦花一样心疼，痛的我心里发凉，那些本是全心全意的活着
的人，却在最终的时刻不得不对命运低下了不屈的头，原来，命运真的残忍到让人这么伤。
5、我觉着自己好像是莫春，那么喜欢着一个叫白楚的男人。白是莫春喜欢的字，楚也是莫春喜欢的
字，而白楚，是莫春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的男人。可是我没有为我赌上所有幸福所有未来然后输的连下
半辈子都没有了的姚麦乐。也没有傻乎乎的胡为乐，为了自己打工能赚到钱送给莫春一枚承诺了一生
的戒指，被拐骗到了山西煤矿，成了真正的傻子。更没有一个像莫帆的弟弟，就算缺了一颗门牙仍然
笑得倾国倾城，最后的最后，仍然为了莫春，自己的姐姐能够彻底的放弃白楚，绑架了他认为的白楚
最爱的女人溪蓝，然后，被狙击手打死了。然后，莫春再也没能和她其实爱着的纪戎歌在一起。她相
信戎歌能给麦乐平稳幸福的下半辈子。她为了还债，为了麦乐能幸福，她还是和白楚在一起了。戎歌
，纪戎歌，那么深爱着莫春的人，连莫春自己都没有发现，出事总是第一个想到的戎歌，和以琛一样
是律师的戎歌，莫春会永远爱着你，会把你永远留在心中，却不是身边，她想，你会永远地好好照顾
她最好最好的朋友。对了，还有黄小诗。黄小诗，心里装着毒蛇的女人。其实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你
受苦时嫉妒麦乐和莫春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阻止了麦乐的网恋，所以你打电话给了莫春让她去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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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房间，可是莫春在准备白楚的画展，原来白楚还救了她呢，可她宁愿不要你知道吗，所以你断送了
麦乐的一切。我不怪你，真的。我只是怪麦乐和莫春在听说了你的怨恨之后居然还是原谅了你，居然
还帮你教训了你的后妈，然后麦乐失去了张志创失去了一切。溪蓝，你知道吗，我有多希望莫帆能在
被狙击手打死之前就把你打死，可是他还是个孩子，他只是希望自己的姐姐能幸福，而你却认为全世
界都欠你，都应该对你好。我想，也许，戎歌的爸爸让莫春的爸爸作了替罪羊，从此莫春和莫帆的生
活被既定。一开始也许是为了赎罪，后来，他是真的真的爱上了你。我想，也许，那个“天神少年”
就是戎歌，他因为父亲的事心怀愧疚，于是保护了你和麦乐。还有那个在河边救了你的人，我想也是
戎歌。最后的最后，莫春，不要难过，我想会有一个好女子好好爱着戎歌的。纪戎歌，如果我是莫春
，如果莫帆没有死，如果麦乐没有替莫春去到黄小诗那里，如果莫春没有喜欢上白楚，她是会很好很
好的和你在一起；纪戎歌，如果我是莫春，如果那天莫春没有答应麦乐去发卡片，也许不会被爷爷奶
奶们追杀，如果不被追杀，也许就不会被你抓住，如果没有被你抓住，就不会被你帮忙付了100元的罚
款然后扣留了学生证，如果没有被扣留学生证，就不会在麦乐流产后第一个打电话给你，如果你没有
送麦乐莫春来医院，你们就不会有这么一段故事，你就不会爱上莫春；可是，纪戎歌，如果我是莫春
，为了麦乐，为了白楚，为了莫帆，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莫春，我还是不会和你在一起，不会和你
结婚，不会和你过一生；可是，纪戎歌，我不是莫春，我就是我，如果我能遇见你，我一定会好好珍
惜你。可惜我没有遇见，就算遇见，你心里已经有了莫春，已经再装不下任何人。
6、想了很久，不知道如何去写观后感，自从“梦里花落知多少”后，我每逢看到那些搞笑的情节和
言辞时，总怕背后隐藏着很伤痛的结局。果真啊，“眼泪女王”乐小米，再一次验证了这个名副其实
的称号。曾经一个朋友说，一个人一直悲伤，让人觉得很厌烦，而如果一个人一直看上去很快乐，让
人感觉很悲伤。搞笑的言辞，犀利的骂人的话，让我看的时候几度笑出声，可是，每个人的结局却是
如此的凄惨。虽然情节有些夸张，这样的机缘巧合在生活中也是小之又小，但谁能又说毫无可能呢，
不都说，小说来源生活嘛。那样坚不可摧，誓死要保护对方的友情，被朋友保护的幸福，其实，能有
一个誓死要保护的人也是如此的幸福。看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麦乐，我能如此保护莫春吗，如果
我是莫春，我又将如何处理一浪高过一浪的劫难。小米说，我们真心付出感情的人，往往对我们不真
心， 而往往对我真心付出的人，却得不到我们的真心。。。老天就是喜欢这样捉弄人吧。哎。。好吧
，我又深深的陷进去不能自拔了我说乐小米，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摧残读者啊，看了《苍耳》已经让我
够伤的了，写个完美结局会死啊会死啊！！！！
7、莫春的父亲很伟大，为了给莫春治病，而替人去坐牢，背着所有的骂名，一个人忍受，莫帆的死
很可惜，明明莫帆只是想爱自己的姐姐，却失去了性命，黄小诗因为嫉妒而伤害了自己的朋友，黄小
诗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女孩，后来我很恨她，恨带给麦乐的伤害。我很喜欢麦乐她为了保护莫春而不告
诉莫春她肚子里的孩子是白楚的，胡为乐为了给莫春买戒子，而被骗，纪戎歌是因为他父亲犯下的罪
而认识莫春，之后就一直守护她，爱她，可是他们注定不能在一起。而张志创在知道麦乐流过产之后
，就不要她了，对麦乐打击很大，无论莫春怎么哀求他，他都不肯再给麦乐一点爱和关心，结局真的
很伤感，　莫春：　　是否，真的，你，纪戎歌，还在想着我，莫春。 　　　　但是，真的，我，莫
春，依然想着你，纪戎歌。　　　　　　纪戎歌：　　是否，真的，你，莫春，爱过我，纪戎歌。 　
　　　但是，真的，我，纪戎歌，爱过你，莫春。 　　　　　　可是。彼此相爱。最后却没有能够在
一起。　　如此遗憾。　　　　莫春失去了所有的亲人。　　坐牢。枪决。血泊。　　结局。　　　
很伤。　　　　原来，“相遇”对我俩来说，永远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只有，“错过”这
个剧情，才是属于你和我的。 　　对手戏。
8、《梧桐那么伤》还是乐小米的风格，幽默中带着残忍，女主角莫春真正爱上纪戎歌的时候，可是
弟弟的死，却又把他们残忍的拉开，最爱的那个场景就是莫春脸上涂满了弟弟送的腮红去见在她家楼
下苦苦等候的纪戎歌，当纪戎歌伸出手想要擦掉这么多的腮红时，莫春却噙着泪说：“别碰，这是莫
凡的血。”而纪戎歌，却只能在这句话中默默地放下了手。两个相爱的人，就这样在彼此的隔膜中，
渐行渐远。海角天涯，永不相见。还记得记录着莫春所有少女心事的梧桐树么？它寂寞的身影。那么
美，却又那么伤.................
9、还记得这本书是在当年以为2012很遥远的17岁在冬季的课堂上偷偷摸摸的看的。当时正值高考，看
完这本书，忽然觉得什么都没有了力气，只是对那个叫做莫春的女孩儿羡慕嫉妒恨。纪戎歌，那么一
个美好的男子，那么一个和程天佑一样，对心爱的姑娘爱到骨子里的男子，就这样最后在那个雪最多
的冬季让我感觉到那么的寒冷。总是能回忆起来所有与纪戎歌有关的段子，如同所说的，这个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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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时隔多年，纪戎歌，依旧会时常拿出来翻阅一遍。这些陪伴了我整个纯真年代。
。。。。
10、殇麦乐，多么可爱的一个孩子，却是一个遍体鳞伤的天使；殇莫帆，多么无辜的一个孩子，竟如
昙花一现；殇为乐，多么纯真的一个孩子，却再也看不懂这个世界了；殇莫春，最幸福的一个人，却
是最不幸福的那个人。黄小诗是必然的偶然，不该存在的存在。她因为受伤而走向伤人；溪蓝，同样
的被伤害到伤人，也许之前是一只温顺的小兔子，但现在却是竖起刺的小刺猬；白楚，令我作呕，衣
冠楚楚的懦夫，一身的白净不过是最肮脏心灵的保护。张志创是理性的路人，很现实的人物，我们没
有理由要求他去做什么，这才是生活；纪戎歌，却是一个完美的幻影，我喜欢与憧憬。
11、乐小米2007绝伤巨作珍藏版：梧桐那么伤 所有曾经纯白的小孩，在残酷的生活里一点点成长，一
点点沉沦，而许多的悲伤，我们要在很久很久以后才能知道。一切阴霾，真的都会过去么？莫帆、麦
乐，这个没有希望的社会里，我们是不是能安然的走下去----白楚、纪戎歌，宿命的爱里我们遭受了
怎样的疼？世界上永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只是，某些原因，你不能明白，我没有坦白。或者是遇见
时，恰好你笑了；或者是你皱眉了。所以，我爱了。所以，我来了。 乐小米2007绝伤巨作珍藏版：梧
桐那么伤所有曾经纯白的小孩，在残酷的生活里一点点成长，一点点沉沦，而许多的悲伤，我们要在
很久很久以后才能知道。一切阴霾，真的都会过去么？莫帆、麦乐，这个没有希望的社会里，我们是
不是能安然的走下去----白楚、纪戎歌，宿命的爱里我们遭受了怎样的疼？世界上永远没有无缘无故
的爱。只是，某些原因，你不能明白，我没有坦白。或者是遇见时，恰好你笑了；或者是你皱眉了。
所以，我爱了。所以，我来了。
12、一本书的距离，让我了解到人生最大的苦痛。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结局她和白楚在一起 因为那样
不真实 在我看来明明就是白楚间接性的伤害了弟弟 弟弟是那么的爱着她，要是是我我都不会选择、
比起女主角，我更喜欢麦乐 她真的挺善良的。黄小诗是的，很多的人都很讨厌她么？但是 每个人都
有狠毒的一面，只要你尝试一下什么叫嫉妒！
13、所有曾经纯白的小孩，在残酷的生活里一点点成长，一点点沉沦，而许多的悲伤，我们要在很久
很久以后才能知道。一切阴霾，真的都会过去么？
14、或者是遇见时，恰好你笑了；或者是你皱眉了。所以，我爱了。所以，我来了。坐在床上 听着一
遍一遍重复着的《张三的歌》看着这本《梧桐那么伤》眼泪止不住的流原来 我也是一个喜欢流泪的女
子
15、我是人间 你便是我的四月天 我是漂泊的船 你便是我的帆 然 我是起程处 你却是终点 我们之间的距
离 被称作永远 莫春：是否，真的，你，纪戎歌，还在想着我，莫春。 但是，真的，我，莫春，依然
想着你，纪戎歌。纪戎歌：是否，真的，你，莫春，爱过我，纪戎歌。 但是，真的，我，纪戎歌，爱
过你，莫春。 可是。彼此相爱。最后却没有能够在一起。如此遗憾。莫春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坐牢。
枪决。血泊。结局。伤。很伤。原来，“相遇”对我俩来说，永远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只有，
“错过”这个剧情，才是属于你和我的。 对手戏。
16、纪绒歌篇。1998年，我们相遇过，但你在暗夜中，不能看清我的模样。2002年，我们相遇过，但
昏迷中的你，依旧不知道有我的存在。2005年，我们继续相遇，但仍然是是我一个人的2005年一个人
的戏。于是，终于。2007年，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错过了。你曾给了我一道伤疤，在眉心；你曾给
了我一记耳光，在脸上；现在，你给了我一辈子的内疚和挂念，在胸膛。我可以再也不看镜子，忘记
这道伤疤；我可以不去回忆，忘记这记耳光；但是我如何让自己的心脏不再跳动，来遗忘这辈子对你
的挂念和内疚？原来，“相遇”，对于我俩来说，永远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独角戏。只有“错过”这个
剧情，才是属于你和我的。对手戏。
17、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选择的读物也不同！从那腻死人的甜文到现在的悲文，我们成长了，看的
书也变了！《梧桐那么伤》是我至今看到的最另外印象深刻的一本书。青春的成长总会经历太多的伤
痛！最后，结局也是令我们唏嘘不已！
18、读这本书时，我为它的语言而欢喜，而悲伤，我为它的人物而羡慕而幻想，我为它的情节而动情
而感动。我以为我会羡慕，莫春有一个那么好的朋友麦乐，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原谅她，都会保护她
，都会深深爱她，麦乐，也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女孩啊！我以为我会羡慕，莫春可以遇见纪戎歌那样的
男子，爱她，保护她，宠她。故事的一切果都是有因的。纪戎歌亲眼见证莫春弟弟的死，纪戎歌的父
亲竟是莫春父亲背黑锅的那个犯人，这一道道深沟注定俩人不可能走在一起了。
19、看到最后情不自禁哭了，那是这样一种绝望，我不知道。想起好像还没有一本书让我看到最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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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落泪的，这么多年看了那么书听了那么多故事，即使看到生离死别，我都没有这样难受过，透着歇
斯底里的悲凉。是音乐的效果，还是我越加脆落了，还是真的那么让难过呢？眼泪就这样猝不及防地
留下来，天蝎座的人是冷血的呀，可我还是忍不住地啜泣了。麦乐说，幸亏你没来。我哭了。那一刻
，不知道是不是恍惚了，我从麦乐苍白的脸上看到了你的影子。于是，我吻了她。拥抱了她。我说，
对不起，莫春，我爱你。麦乐就笑，说，我一直在恍惚，自己到底叫麦乐还是莫春，原来，我是叫莫
春的。说完，她就落泪了。那一刻，我的心疼了。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我心爱的那个女孩，她一直
在寻觅着自己可以包裹的壳，可是，终于在此时，她找到了自以为坚强的壳。却失去了一个温暖的家
。此时的你，会不会像麦乐一样，对着那个男子，笑着，笑着，就落泪了。我哭得不能自已。我想起
很多的往事，翻涌而来，将我压得难受。你知道吗，是难受。亲爱的女孩，你还冷吗，为什么总把自
己包裹起来。下辈子，嗯，下辈子吧，你们一定要最先找到彼此，不要再经历那些磨难。你的纪戎歌
在那等你。
20、最最伤感是流年，白发罩红颜。莫问庭前芳草痕，留得人间几度春。这里面有于莫春这个女孩的
名字，也有她的故事，像诗句一样深刻而悲伤的故事。在书中，唯一没有受到伤害却一个人承担着所
有人的悲痛的莫春，麦乐的，莫帆的，胡为乐的，把所有的悲伤织成网，就是梧桐那么伤。
21、哎呀.这个主人公真是生活坎坷啊,经历了那么多.什么倒霉的事都让她和她身边的人经历了.黄小诗,
你呀,就不是人!你怎么这么贱呢.麦乐,我也想有你这样一个朋友.白楚,你就是一懦夫,什么事都得让女人
替你出头.莫春,为什么最后你选择的,是白楚内混蛋呢?莫帆,可怜的孩子,你死的有多惨...胡为乐,你这个
固执的小孩子.这不该是你的生活.纪戎歌,你为莫春做的够多了.只是,你为什么不在勇敢的争取一下呢.
这又是一个让人看了就想哭的故事.我一直都很喜欢这种故事.哭出来,心情会好很多的.推荐大家看一看
吧.
22、熬了很久还是把此书给看了........看了后,那个泪水叫一个狂流呀!!!    现在的我自认为已经长大了但
还是被这些个所谓的虚拟人物的人生给折磨的在教室和寝室里哭的死去活来.......在想拥有麦乐这样的
死友,也算此生无憾了!!!!!!!!!
23、上大学时看完的书，伤到不行。当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在莫春的身上，幸好还有有麦乐与她相伴。
回头想想，大家都喜欢莫春，而麦乐为了莫春付出了那么多，大家都看见了吗？纪戎歌，一个不愿意
为命运屈服的男子，一个那么懂得心疼人的男子，一个一心想帮莫春改变境况而默默关注的男子，却
最终也赢得不了最爱人的心。小米说，世界上永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只是，某些原因，你不能明白
，我没有坦白。或者是遇见时，恰好你笑了；或者是你皱眉了。所以，我爱了。所以，我来了。每个
人都渴望爱与被爱，而纪戎歌给了莫春别样的爱，完全的付出，却得不到一丝温暖，我为纪戎歌不值
，我心中的纪戎歌，是一个多么好的男子。莫春割舍不了白楚，可是她又是如何割舍掉麦乐与纪戎歌
的？麦乐是天使，维护了莫春，保全了白楚，最终却连自己是谁都分不清楚。而莫帆，为爱生，为爱
死。莫帆离去的那一刻，撕心裂肺，我完全读懂了莫春的悲伤，一点一点，浸透着她。也许，做人还
是糊涂点好，这样才能让每个人看不见自己心底的伤疤与酸楚。故事的结局，基本每个人都是悲剧，
小米的文字，一直让人悲伤到血液里，随着血液不停流动。即使只是部小说，可是4年了，回想到这
本书时，心中还是觉得压抑，隐隐作痛。
24、一开始是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连载，之后一直念念不忘，那本杂志也一直没舍得扔。在很长很长
一段时间里对梧桐那么伤这个词组特别痴迷，对梧桐很痴迷，甚至有讲扣扣昵称改成梧桐那么伤的冲
动，在自己的某一篇虚构日志里虚构了个叫青桐的人物，还有个泡桐。过了两年之后终于上网翻出这
本小说一口气看完，泪湿湿嗒嗒的，也是高二时候的事了吧。哎，本人九二的，怀念旧时光啊。
25、昨晚刚看完这本书看了那么多乐小米的书 这本最虐人开始情节一直那么不痛不痒 到最后才告诉我
们很多事情的真相最后的结局 多么让人撕心裂肺啊看到后来 我真的已经痛哭了 乐小米的书让我哭过
好多次 这次最难过活着就是为了将来的死他们对未来没有希望 只有绝望不是所有的错 有爱就可以原
谅的梧桐是那么伤乐小米 真不愧为眼泪女王
26、这是我最喜欢的书   现实又凄迷   看了好几遍了哭了好几遍    内心的角落又被挖了出来   哭过之后
心里轻松多了  
27、那样的开头，嘻哈的风格，搞笑的言语，尽管那个叫白楚的男子没有爱上莫春，尽管莫春的心为
白楚降到尘埃里开出了花，尽管一直有个丢脸的坐牢的父亲，莫春呀莫春，还是可以偶尔的嘻哈下，
还有莫帆这个可爱的小孩需要她的保护，还有麦乐这个真正的朋友给予她力所能及的温暖，可是在结
尾，一起破灭，原来白楚不是自己心中那样的神圣，尽管他是爱着她的；原来恨了十九年的父亲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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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病去替人顶的罪，最荒唐的是，最后真心爱上的纪戎歌，他的父亲是真正犯罪的，他最后甚
至于间接杀死了莫帆，尽管是出于所谓的正义。莫帆额头的那抹鲜红成了莫春和纪戎歌之间永远跨不
过的裂隙，而麦乐也因为自己的疏忽身体残败，精神失常。梧桐那么伤，以至于埋在梧桐树下的名字
成了不想要的，想要的却再也不可能，“五十七”，后会无时期。
28、以前看书里的女主虽然有一大堆缺点，但让人理解，且更加喜欢，但我超讨厌这本书的女主，为
了自己卑微的爱情不惜伤害那么多爱她的人，这样的爱情真无耻，看到最后真想一巴掌甩醒她。。不
过乐小米的其他的书我还是很喜欢的
29、也许真的就如黄小诗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心里暗处都盼着一条我们自己无法察觉的毒蛇，有的
人心中的毒蛇永远的睡着了，而有些人心中的毒蛇却突然惊醒了，吐着鲜红的芯子，集中了那些或许
自己不想伤害的人⋯⋯
30、书名告诉我，这是个悲伤的故事。看完全文，给我的感觉不能只用悲伤来形容了。似乎，这世上
所有的不幸，所有的丑陋，所有的不堪，都发生在这个叫莫春的女孩的身上或身边。 故事里的男子，
一个叫白楚，是个城市新贵画家；一个叫纪戎歌，是个冷傲的律师。 那个叫莫春的女子，在困境之中
，坚韧而顽强。一路之上，在好朋友麦乐的陪伴之下，生活在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之中。 从十四岁开始
暗恋那个给了她冬日最大温暖的男子白楚，这种顽固，大有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模样。 后来，命运
的轮盘之上，邂逅了那个叫做纪戎歌的男子，从此之后，崭新的喜怒哀乐就从此开始。 人生若只如初
见，那么莫春和麦乐是否能第一眼找到命定的守护之人，陪着从稚蕾变成盛放，一路感受她的开心、
她的痛苦、她的彷徨，直到最后能够企及她心里最深的地方？ 父亲于远方--她恨极了的人，最后才得
知，是为了救她而为别人顶罪； 弟弟莫帆--她一心想要保护的人，却为保护她不再受到伤害，而做出
了最最极端的事情，最终倒在那所谓的正义的枪下； 麦乐--她最好的朋友，那个愿意为她两肋插刀的
朋友，结果却被伤害得体无完肤，而这一切缘自她们俩个共同的朋友 这个年代，不要轻易的去说爱，
许下的诺言欠下的债！ --黄小诗，这个被继母虐待的女孩，是她们共同保护的对象，而她，却因为自
己的不幸，见不得身边朋友的幸福，所以，她要她们也同样不幸，那是一颗被扭曲的心，伤害别人的
同时也伤害了自己；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暗处，都盘着一条自己也无法觉察的毒蛇。有的人心中的毒
蛇永远的睡着了，而有些人心中的突然惊醒了，吐出鲜红的芯子，击中了那些或许自己都不想伤害的
人。 白楚--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只能引用纪戎歌的话说，那根本就不算是个男人。从蓝溪到麦乐
再到最后的麦春，他从最完美的神跌成了最卑贱的狗，但却始终占据着麦乐的心。莫春，你不能原谅
纪戎歌，因为他最后放弃了你弟弟，让他倒在了血泊当中，但是，你难道不知道，那一切的源头来自
于这个叫白楚的男子，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对你的伤害，才让你的弟弟走上那不归路的！在离开纪戎歌
的同时，怎能再呆在白楚的身边。 世界上，我最不想放下的是画笔；最不想失去的是你。 纪戎歌--因
为要偿还父亲的罪恶，所以他救她于水火，命运之轮让他爱上了她。这是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爱。纪
戎歌说，他要做一个律师，为那些欲哭无泪的穷人，发出有力有据的声音。可是，他还是包庇着他那
个父亲，那个罪恶的原首。世界上永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只是，某些原因，你不能明白，我没有坦
白，或者是遇见时，恰好你笑了，或者是你皱眉了。 所以，我爱了。 所以，我来了纪戎歌，你原也
是个自私的人。于莫春： 喂，变傻了是不是就会很快乐？ 如果是的话，那么就让我安心的看着，看
着你快乐。 那是第一次，感觉自己对这个男子的喜欢竟然是那样的无望。即使是我曾经在梧桐下埋下
他的名和姓。而他对我。仍然只是一个微渺的梦。那夜的天，星星很亮，夜风很冷。我从街的最南端
一直走到最北端，再从最北端一直走到最南端。来来回回地走。来来回回的走。我想，我得走多远的
路，才能与白楚再次相遇。然后。恰好，那时的他喜欢上了那时的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我再如何
喜欢他，也上不了他的心上。胡为乐--不得不提一下这个孩子。多好的一孩子，乐小米，你怎么忍心
也对他下毒手啊。 溪蓝： 他不爱我，他爱没是一个神话了的自己。完美而无憾的永远活在你的心里
，就像一座庄严的祭台；而我，不过是这个祭台上的羔羊，只是为了维护他的完美！
31、“如果你没有读过，就不知道什么事疼痛！”初次看到这句话，觉得有些夸张。读过之后，才看
懂这句话的真谛！三个不知忧愁的女生，大大咧咧的于莫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姚麦乐（一直到最后
都对莫春那么好，即使自己受伤，也愿意保护莫春），经常被后母毒打的黄小诗，在学校自由自在的
生活。很同情黄小诗的，经常被打的体无完肤，两个姐妹还要替其报仇！读到最后，这种感觉消失了
。她是那么的狠毒！即使她不是出于自愿的，竟然为了自己让别人来消遣自己的姐妹，不能怪莫春后
来对她的打，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小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同情姚麦乐。多好的一个人，和莫春几
乎如同一个人。就在即将拥有幸福的时刻，一切都改变了。好可怜！当看到她的病情时，不知道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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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自己心里的感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痛，以至于我一直回想着她的美好，她的悲伤。那一刻，
好想替她分担一些。傻傻的如莫春本人。深深眷恋那个叫白楚的男子，只因白和楚时她最喜欢的名字
。殊不知，那个男子给了至少三个少女疼痛：溪蓝的贞洁，麦乐的孩子以及莫春本人的心！那简直就
不是个男人。在一切真相大白的情况下，还要莫春留在他身边，只因他自身的孤独！对莫春多么的不
公平，对深爱莫春的纪戎歌多么不公平！很喜欢纪戎歌。很爱莫春。如果没有莫春弟弟的事情，我想
他们也会过着公主王子的生活。然而事情就是这么不如人意，莫春选择了白楚，即使她已经不爱他；
纪戎歌选择了麦乐，为了让莫春能够心安，他去照顾病人的麦乐，给她最好的衣服，最多的关怀，一
切只为了莫春！我在想如果是我，我想我会选择纪戎歌。这样虽然对不起弟弟（事实上，弟弟的死与
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可以更好的照顾麦乐。为了她，为了自己，为了溪蓝，也不应该会到白
楚的身边！不过同时我又能理解莫春的做法，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不能说谁的对，谁的错！
青春的疼痛让他们感受颇深，同时也让我的小心脏跟随他们的脚步疼痛了！！！
32、那个叫麦乐的女子，遇见莫春，是不是就决定把他当自己最亲的人。一切都是为了那个叫于莫春
的女子，她没了自己的幸福。那个叫纪戎歌的男子，遇见那个叫于莫春的女孩，是不是也决定毫无条
件的对她好，爱她，守护她。于莫春，为了自己的爱，毁了那个天真的叫她姐姐的小女孩，毁了那个
不肯叫她姐姐的男孩，毁了麦乐的幸福，也辜负了纪戎歌对她的爱⋯⋯
33、一种很悲的。很伤的，遭遇了背叛，但得到了至死不渝的友情，为了自己的爱伤害了自己心里隐
藏最深的人那个最爱自己的人
34、梧桐一散，遍地是伤。 　　至今还记得，关于那群小孩，关于他们曾经的快乐，曾经的天真无邪
，可是命运如此不公，它喜欢欺负善良的人。像是一瞬间的样子，便已是天堂与地狱。 　　 　　- 麦
乐和莫春 　　麦乐说：“我分不清自己究竟是麦乐还是莫春。”她早已将莫春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
。仍记得麦乐替莫春承受了那么大的伤害时，她紧闭着双眼，不愿让自己清醒，她想把留在这里所有
的伤痛都忘记。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她嘴里迷糊不清吐出的，仍是莫春的名字。她说：“莫春，莫春
，幸好你没去，幸好⋯⋯” 幸好，这些都是由我一个人来承受的。莫春曾对麦乐说，麦乐，下辈子让
我做男子，让我来娶你，保护你。可是亲爱的莫春，你永远都不会知道，麦乐最想保护的人，也是你
。 　　 　　-白楚和莫春 　　从头至尾，我为白楚的懦弱感到悲哀，甚至觉得他是始作俑者，一切因
他而起，他亲手葬送了所有人的幸福。那个原本单纯可爱的溪蓝，因为他，毁了。那个原本该拥有幸
福的麦乐，也是因为他。因为他，造成了莫春的痛苦，因为他，莫帆死了，还是因为他，纪戎歌不幸
福。到结尾，他都不放过莫春，他禁锢了莫春的幸福也禁锢了她一辈子。莫春的一切早因为他而消失
殆尽了。 　　 　　-麦乐和张志创 　　他们俩的相遇，是极富有戏剧性的，让我觉得他俩就是命中注
定会相遇相爱。张志创和麦乐从相见到相处的时间，都能惹的我开怀，让我心安。在我以为麦乐终于
找到自己的港湾时，老天又和她开了个大玩笑。在张志创头也不回的离开麦乐的病房时，那一刻，身
受重伤的麦乐一只手微微抬起，似是想要挽留，而看似毫无知觉的她却有一滴温热的眼泪从眼角流下
，我知道可怜的麦乐一定是爱上张志创了，那时她心里该多难受。有时候，一个人的理性让人不舒服
，因为那个我们称之为理性的东西有时在不经意间会深深伤害到另一个人。张志创说他需要时间想一
想，让我暂且相信他，我相信他舍不得麦乐。他一定会再去做那个唯一保护麦乐的男子。我知，他们
在一起一定会幸福。 　　 　　-最后的最后，我想写给我最爱的纪戎歌先生 　　莫春姑娘喜欢问纪戎
歌先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纪戎歌先生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是啊，纪戎歌你为什么
对莫春那么好。早在多年前，纪戎歌便知道这世上有个傻姑娘叫莫春，他一直默默的关注她，保护她
。当我们都以为莫春心里已经装不下纪戎歌之时，却不知，在莫春八岁，有一个“天神少年”早已深
深住进了她的心里，只是她不知道“天神少年”是谁。这么多年，莫春一直把那颗刻有“J”的纽扣戴
在脖子上，她觉得那是她的护身符，而当纪戎歌无意间看见时，那笑容，恍若隔世。他一定是非常开
心。这是作为“天神少年”的纪戎歌留在莫春心里的影子。然而还有一个属于纪戎歌的影子，是在他
对她说“莫春，今天就是我们的黄道吉日”之时，期盼了这么久，纪戎歌先生终于得到了她的莫春小
姐。他不管莫春心里在乎谁，有谁，只要此时此刻，她是真实的，他是属于他纪戎歌的。 　　「这世
上，永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只是，某些原因，你不能明白，我没有坦白，或者遇见时，恰好你笑了
，或者是你皱眉了，所以，我爱了，所以，我来了。」 　　所以，纪戎歌爱了这个叫莫春的姑娘这么
久。所以，他要保护她，对她好。所以，莫春心里住着这个如天神般温暖明媚的男子这么长时间。 　
　到最后，现实的残忍又让幸福支离破碎了，原本短暂的东西就这样没了。莫春究竟是有多恨纪戎
歌...我不信恨能压过那么深的爱恋。她说，这世上，有两个男子让他心疼，却无法原谅，一个是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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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一个是，纪戎歌。莫春果然是个傻姑娘，你知不知道那两个做了让你无法原谅事情的男子，都是
为了你。 　　纪戎歌去照顾麦乐了，永远呆在她身边，给她买最好的衣服，吃最好的食物，开最好的
车，住最好的房子。把那些曾经他想给莫春的通通给麦乐。其实，这里面，也包括爱吗？而莫春，她
把她的护身符给了麦乐，她把她最爱的人给了麦乐。让那个她最爱的纪戎歌替她奉还给麦乐幸福。 　
　 　　 　　于心不忍，心有不甘。 　　一个冗长却不繁琐的故事结束了，伴着我的泪水，心却久久
不能平静。看似可以让人心安的结尾，它的背后藏着多少人的心疼？那些遗憾何时能有一个完美的诠
释？他们每个人都不幸福。纪戎歌，那个深深印在莫春心里的天神男子，那些你不说的，那些莫春不
知道的。莫春呢，心里一直惦记着他亲爱的纪戎歌先生，她想知道，纪戎歌以后会不会快乐？ 　　这
个夏天，梧桐那么伤，一切都找不回曾经的模样。 
35、从一开始就让人捧腹不禁的书他的结局竟会这样伤感至始至终我都不看好白楚一个男人如果不可
以保护那个他所谓最爱的那个女人那么那份爱只是依靠而已十好男人纪戎歌 的结局竟会这样····
··希望他们都会幸福，特别是纪戎歌
36、世界上永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只是，某些原因，你不能明白，我没有坦白。或者是遇见时，恰
好你笑了；或者是你皱眉了。所以，我爱了。所以，我来了。 看了小说莫名的心疼，小米每次写的都
可以让人心疼，爱与不爱，莫春都不可能和纪戎歌在一起了，他们中间隔阂了太多，或许纪戎歌这辈
子都只要她幸福就够了，她把她的幸福转送掉了，原来幸福可以送人的，不过是让有人更痛苦罢了。
37、作者：乐小米这是一本让我惦念了这么多年的小故事。一直一直都不大敢看，不想让自己陷在那
样绵长的悲伤里。我也许看得来那些关于爱情的凄美，却看不来这些和友情有关的纠葛。当所有人都
认为友情比爱情长久，友谊是如钢铁般坚不可摧的时候，所有人都忘记了，那样深刻的感情，恰恰是
最脆弱的。可矛盾的是，这种脆弱，却可以陪伴你一起走过风，走过雨，走过落寞，走过繁华。 你说
，莫春是不是恨死了自己呢？恨自己和卖拖鞋的老奶奶磨了那么久，就为了满足自己幼稚的想法，想
让“巴依老爷”和“阿凡提”和谐了，却让担心她一个人回家的黄小诗，留下了那样的伤疤。是不是
每次看见小诗用头发遮挡的时候，或是每次透过凌乱的发看见那隐约的伤疤的时候，莫春都会恨死了
自己。我想她一定特别的讨厌自己，当她在和莫帆的拉扯中，不小心碰痛莫帆的时候，眼睁睁的看见
那双十二岁少年的手，变得红肿，皲裂，流脓。生活的所有苦难都在他这双稚嫩的小手上雕刻出来的
时候，作为他那么信赖的姐姐，却什么都做不了。十五岁的莫春，除了眼泪和怨恨，还有什么呢？ 很
久以前，莫春的语文老师说，汉字充满了温度和颜色。很喜欢这样的说法，没一个文字都应该有它自
己的温度和颜色的吧，那么你想把他们赋予上怎样的温度和颜色呢？那些温度又能温暖得了谁呢？一
切都逃不掉因果的，可这些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莫春买了那双搞笑的拖鞋？从黄小诗有个后
妈？从八岁的麦乐和莫春一起承受屈辱的那一刻？还是从莫春的父亲用自己的一生换莫春活开始的？
不得而知的事情。　　到最后,是不是会弱弱的有些恨莫春呢?一切的事情或多或少都和她有着关联。
那么多的人爱她想保护她，结局却有所有的人都伤痕累累，流血结痂后依旧生疼生疼的。如果，如果
真的有如果，如果，麦乐没有怀上白楚的孩子，如果麦乐没有那一身的烫伤，如果溪蓝没有和白楚上
山画画，如果溪蓝没遇上那些流氓，如果白楚像个男人。如果黄小诗的后妈是疼爱她的，如果纪戎歌
对莫春没有亏欠，如果莫帆没有死⋯一切是不是都会是幸福的模样？　　这一切又怪得了谁呢？一切
看起来都是上天的嘲笑。笑这些为爱成痴成狂的人们，溺死在爱的漩涡里仍甘之若饴。莫春,虽然恨死
你了,但你原谅纪戎歌吧!他可是从小就守护你的人呢!你可以和他一起给麦乐安稳幸福的日子。莫帆,我
亲爱的小孩,你会守护着所以没人疼爱的孩子直到他们幸福的,对吗?在这样的夜里,我只是希望,我亲爱的
人们,睡得安稳香甜⋯那么，晚安，爱你比永远还远⋯
38、当所有不应该“和谐”的东西勉强的“和谐”在一起时~这本书所要讲述的东西其实就已经注定~
畸形的心态~畸形的思想~包括那藏在每个人心中的那条畸形的“毒蛇”~这些东西可能就是笔者样表
达的吧~伤~不光是伤了书中的人~同样也是在伤着我们的心~
39、果然是“眼泪女王”的作品，看到我哗啦啦⋯⋯开头是很欢快的，三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女生，
俨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虽然莫春的童年并不幸福，但她身边有一个一直守护她的骑士，虽然到结局
她都不知道。而结局确是死的死，傻的傻，伤的伤⋯⋯莫帆的死，在莫春心目中留下乐一道鲜活的伤
口，让她无法原谅她准备用一生深爱的男生纪戎歌⋯⋯似乎所有的一切伤痛都是因为莫春而造成的，
但是都最后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相信就是伤得最重、最深、最痛的⋯⋯
40、读过这本书，才发现年轻时的年少轻狂，让我们欢笑过，也让人伤过。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一次
又一次的出乎意。好友的背叛，伤口已经无法愈合。内心的愧疚，伤感，忘不掉。或许这样的青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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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更加成熟，但是，那种痛太难承受⋯⋯亲情、友情、爱情，一次又一次的背叛，真的累了⋯⋯泪
水，是唯一可以用来评价这本书的了。
41、“命运总喜欢将我们置于伤口的对面，一生相望，却不得相守。”——乐小米我们都是一只蜗牛
，一直顶着自认为很厚实很坚硬，其实只是一只薄薄的壳的蜗牛，在人世间游走。现实会毫不留情地
剥开我们一层一层的壳直到看到裸露在外面的一层层血淋淋的肉。有一种相遇是不如不遇。往事如针
，无论你如何防范，总是会在不知不觉中尖锐的穿透你的记忆，如刀尖上的舞蹈，再轻盈美丽，终是
逃不脱疼痛的命运。童年的我们都是天真的，无邪的。心灵的快乐比什莫都重要，现在的我们都变了
，即使外壳没变心智却变了所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再也再也回不去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暗处都
盘踞着一条自己也无法察觉的毒蛇，有的人心中的毒蛇永远的睡着了，而有的人心中的毒蛇突然惊醒
了，吐着鲜红的芯子，击中了那些或许自己都不想伤害的人”。它让我不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自己
。友情是这个世界上最缺少的东西了，在这的世界上还有那种为朋友连命都不要的友情了吗？她就像
新出炉的月饼，被人包裹上了太多的外衣以至于人们看不到它的真面。我不明白为什莫为个人都不把
真相说出来呢，他们在顾虑什麽，还是现实的纠葛太深了他们无法在一起。每个人都极尽所能地神化
她的初恋，殊不知眼睛看到的是有限的，没有透彻的看到人心里去。人是最高深的动物你永远不要妄
想能看到人的心里去。“命运，真的是很奇妙的东西。总会在某个地点，将曾经的事情全部弯在一个
环里面，任凭你如何挣脱，也逃不掉”。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常常在想，如果你深爱的男子
，因为不得意的原因，杀死了你一时误入迷途的亲人，你还会继续跟他在一起吗？是不是两个人之间
一旦牵扯上与死有关的东西，那么这两个人之间就有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或许是受不了良心的谴
责，所以选择逃避，选择舍弃爱情。人年轻的时候总喜欢将所有的事情都定义为一辈子，比如：爱情
。文中的于莫春和纪戎歌将会是两条再也没有交集的平行线。曾经的相遇是我一的人的独角戏，而现
实的“错过”才是我俩的对手戏。谁都不愿意遭受伤害，谁都免不了会受到伤害。“有那麽一天，我
们在最好的年华，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遇到了对的人，但终究却还是在命运的下个路口错过。那么
多年后你还记得我吗？在我不能在参与你美丽生命的天天年年，日日月月，请求你，一定要好好的，
好好的过，那么你就不必再记得我，不必微笑，不必流泪”一句“多年后你还会记得我吗？”戕灭了
一的个人的灵魂，抹杀了所有的爱恨情仇。命运真的是一个轮盘，一个你怎样都逃不出的轮盘。
42、看完之后，久久不能平衡，多么曲折的爱情，最后，心终不能所属的人心在一起，出乎意料的结
局。为什么会如此，乐小米不愧是“眼泪女王”打动人的最深处，看来我要许久才能淡忘这个悲伤地
故事。我不喜欢这个女主角，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为她而受到伤害，都是因为她，可是有是何其的幸运
，最好的朋友，弟弟，所深爱的男人，家人........以及为了她所受的伤害
43、就像锋利的高跟鞋踩踏在你的心脏处一样、撕心裂肺的疼痛、那些纯真的小孩逐渐的使自己心底
暗处的毒蛇复活、伤害着那些他们自己都不想伤害的人......是命运、命运总是喜欢将他们置于伤口的
对面，一生相望，却不能相守！莫春、莫帆、黄晓诗、麦乐、白楚、纪戎歌、胡为乐.........都是这一场
青春的祭奠品。
44、乐小米的书一直都是这种风格的居多，《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青城》，《地图青岛
，寻找我的北》，以及那么多的短篇们，不管结局有多么的悲惨，整篇文章都是幽默的，即使是在分
手的那么悲惨的时刻，女主角都还会想到很幽默的事。也许这就是她的书吸引了好多人的原因吧。而
在我认为，这本《梧桐那么伤》无疑是最悲伤的，我能忍受姜生丢了凉生，也能忍受小脱最终也没能
跟雅索在一起，但是，当莫帆出事的时候，当胡为乐被骗的时候，当麦乐受伤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
难过，比看任何一本书的时候都难受。当时我不停不停的哭，我想找个人来说，但是我找到了人，却
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呢，说我看过了一本特别伤感的书，但是它又不仅仅是伤感，它是伤
感远远不能达到的程度，说那些人那么那么美好，却又那么那么的悲惨，从来都不能有一个稍微好一
点的结局。可是我们又不能说什么，我们只能在书中陪着他们一次次的流泪。还好，我们的生活从来
就不会跟我们开那么大的玩笑，我们可以刚刚看过一本书，哭的很悲惨，却又可以在一转眼，笑得很
开心面对我们的生活。还好，我们只是看到了别人的故事。还好，这只是别人的故事。
45、看完《梧桐那么伤》, 心里也不知怎么的⋯⋯ 有点儿好别扭， 好像衣服的扣子系错了， 想更正不
过来. 莫春，她很幸福 却又很悲⋯⋯⋯⋯ 有很多人爱她 ,但却都不能如愿以偿. 若没有溪蓝那一劫难，
白楚会和她在一起吗？ 说不定 他们会越走越远 .小时自卑的她 .恨他的爸爸 ,因为是他给她带来了莫名
的羞辱感. 可是如果不是他爸爸, 纪戎歌会千方百计的讨好她, 爱护她吗？ 若没有这些事情的缠根交错 ,
说不定, 莫春的人生犹如白纸一样 ,空空如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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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白楚，城市新贵画家；纪戎歌，冷傲的律师。莫春，无怨无悔的爱着白楚直到纪戎歌的出现。故
事的结局悲伤的让人哭不出来，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 原来，相遇，对于我们俩来说，永远是属于
我一个人的独角戏只有，错过这个剧情，才是属于你和我的对手戏。”
47、好吧，带着非常承重的心写下这个。 这本书已经看过很久了，但这种心情还是没有变。我并不怎
么喜欢乐小米的开端和高潮，但唯一向往的便是这整篇故事的尾声。《梧桐那么伤》是如此，《苍耳
》亦是如此。她能用平淡而细腻的文笔来完成这个故事，我可以重复的看很多遍。记忆深刻的无非是
尾声纪戎歌的独白。细腻，辗转，没有太多跌宕的，却能感受到一种不可言说的起伏。至于开始吧，
却是用一种很欢快的笔调，带有一种独特的青春的张扬与活力，然后设下铺垫，设下伏笔，让你慢慢
地，慢慢地跳下去。纪戎歌——“讨厌！人家不叫小车男，人家叫纪戎歌。”我想或许就是从这里开
始喜欢上他的吧！我甚至还可以感觉到他说话的语气，还有他娇嗔的样子，然而你却感觉不到他的矫
揉造作，满满地都是对他的爱意。他认识了莫春九年，莫春却只认识他不过二年而已。不要想他是怎
么将这些秘密都塞到肚子里去的，因为事实上他已经做到了。就像当纪戎歌亲吻莫春的时候，当莫春
也认为这是她的初吻的时候，纪戎歌可是坚定的说：这不是!我忽然也明白了，原来相遇也可以只属于
一个人的。就像纪戎歌遇见了莫春。最后面的结局也是我悲愤的开始：其中的委婉曲折我还是不多说
了。要知道我曾经跟同学说这个故事，说了半天，不够，下课继续，还不够。最后她还是自己去看的
。最后，因为曾经的姚麦乐（莫春的好朋友）为莫春付出过太多太多，或许都不敢想象。莫春呢，她
唯一一个给她幸福的机会也就在此了，她知道纪戎歌是一个好男子，所以她将麦乐交给了他手中。纪
戎歌呢，也将他曾许诺给莫春的诺言，不过几天而已，便送给了麦乐。我还记得那句话是：“从今天
起，我给你买最好的衣服，吃最好的食物，住最好的房子！让你幸福一辈子！”很普通的话语，包含
着是怎样一种情感。但是，也承认纪戎歌是自私的，他拥抱麦乐的时候，亲吻麦乐的时候，心心念念
不过只有莫春。他只是欺骗自己，眼前的人就是莫春，属于他的莫春。麦乐——也算是里面的杯具人
物了，身体大面积烧伤不说，最爱的张志创也都离开了她。说到张志创，我不得不说，这是小说里唯
一一个较近完好的人物。因为他会用自己的理智来对自己的爱来评出值与不值，所以他选择离开。但
总体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便是白楚。最后也不知莫春是不是
和他在一起了。所有人的认为，包括莫春的弟弟莫帆，或者包括莫春自己都是认为莫春是喜欢白楚的
，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改变的事，因此呢，莫帆也就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莫春欺骗大家，欺骗自
己最深的一个谎言了吧。白楚呢，这个人，佯装绅士，为了在他喜欢的人留一面最好的自己，不惜一
切。事实证明，好像白楚是一直喜欢麦乐的，只是放不下面子。胡为乐，杯具人物之一，因为喜欢莫
春，因为她的一句话，好吧，也落得了一个不好的下场。我怎么觉得说着说着，莫春和白楚是互相喜
欢的呢，纪戎歌变第三者了。No！No！No！我是因为他的故事太多了，关于他的爱，他的隐忍，他
的付出⋯⋯给他当我的菜吧！越写越像简介，我发觉我文笔确实不怎么好，对不起我的语文老师啊！
碎碎念过多，不过我的想法不是你的，不一定你喜欢，但是我建议去看。第一次写，确实很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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